
亚太任我学学平险投保须知

一、承保公司及销售区域：本产品的销售名称为亚太任我学

学平险，由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承保（以下简称“亚太财险”），

目前在山东、青岛、广东、河北、河南、北京、浙江、安徽、四

川、湖北、内蒙古、辽宁（除大连）、上海、福建、江苏、湖南、

天津、陕西、海南、重庆、云南、深圳、宁波设有分支机构。本

公司会在用户服务和时效上提供竭力保障，任何疑问可拨打本公

司 7*24 小时客服服务热线 95506。

二、本投保信息的填写：投保信息应由投保人本人亲自真

实、完整填写各项客户信息，否则将影响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三、投保人：投保人为年满 18 周岁及以上，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未成年人投保本保险，投保人必须是其父母。

四、被保险人投保限制：3 周岁（含）至 25 周岁（含）之

间的身体健康、能正常生活的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东北

三省、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我司无机构地区）各类幼儿园、

大、中、小学或中等专业学校全日制在册学生并符合《健康告知》

的约定。

五、受益人：被保险人本人或法定。

六、保险期间： 1 年。

七、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

身故或者伤残的，保险人按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或

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JR/T0083-2013）所对



应伤残等级给付伤残保险金。

八、新冠病毒身故保险责任：本项责任等待期为 30 天，保

险人承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导致的身故，保险人按

新冠病毒身故保险金 额给付保险金。

九、重大疾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在等待期 30 天后，初次

确诊罹患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的，保险人按重大疾病保险金额给

付保险金。

十、疾病身故保险责任:本项责任等待期为 30 天，被保险

人在等待期后因疾病导致身故 的，保险人按疾病身故保险金额

给付保险金。

十一、意外伤害门急诊医疗保险责任：本项责任无等待期，

保险人就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实际支出的合理医疗费用（限社保

范围内医疗费用）在扣除其他已报销或已获得赔偿的医疗费用之

后，若被保险人以社保身份结算，保险人按照 90%比例给付意外

伤害门急诊医疗保险金；若被保险人无社保或未以社保身份结

算，保险人按照 80%比例给付意外伤害门急诊保险金。

十二、住院医疗保险责任：本项责任中疾病住院有 30 天的

等待期，意外住院无等待期。保险人就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合理

医疗费用（限社保范围内医疗费用）在扣除其他已报销或已获得

赔偿的医疗费用和免赔额 100 元之后，若被保险人以社保身份结

算，保险人按照 90%比例给付住院医疗保险金；若被保险人无社

保或未以社保身份结算，保险人按照 80%比例给付住院医疗保险



金。

十三、住院津贴医疗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

者等待期 30 天后罹患疾病需要进行住院治疗的，保险人按 50

元/天给付住院津贴保险金，单次住院治疗给付住院津贴天数最

高为 90 天，累计给付住院津贴天数为 180 天。

十四、保单生效日期：投保成功后第一天至投保成功后第六

十天之间。

十五、投保份数：保险期间内同一被保险人限投保一份，超

出无效。

十六、既往症：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前或等待期内罹患的已知

或应该知道的有关疾病或症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医生已

有明确诊断，长期治疗未间断；医生已有明确诊断，治疗后症状

未完全消失，有间断用药情况；未经医生诊断和治疗，但症状明

显且持续存在，以普通人医学常识应当知晓。本产品不承保既往

症，仅承保在我司保单有效期内出现症状且确诊的疾病或保险期

间发生意外事故。在我司保单生效前已经出现的症状、罹患疾病

或发生意外事故（包括且不限于检查结果异常等情况），我司不

承担保险责任。

十七、缴费方式：一次性缴费。投保人应在保险责任起始日

前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十八、就诊医院：本保险合同所指“医院”是指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 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但不



包括主要作为诊所、康复、护理、休养、静养、戒酒、戒毒等或

类似的医疗机构。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医院管理规则设

置标准的医疗设备，且全天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提

供医疗及护理服务。医院中的特需医疗、外宾医疗、干部病房不

在本保险合同保障范围。且该项责任同样不适用于河北省青县、

青龙县、东光县、廊坊市、三河市；河南省信阳市、焦作市、濮

阳市、安阳市、新乡市；山东省禹城市、栖霞市、莱州市、金乡

县；北京市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天津滨海区、静海区、北

辰区；江苏省徐州市、南通市；辽宁省铁岭市；吉林省四平市；

四川省宜宾市；四川省内江市；四川雅安市雨城区人民医院、四

川省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四平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平市梨树

县第一人民医院、四平市中医院、滨州市中心医院、邯郸市馆陶

县人民医院、郑州市骨科医院、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郑州陇

海医院、郑州第七人民医院、黑龙江省中医院、衡阳市中医正骨

医院；全国所有地区的企业职工医院（包括已转制为地方性公立

医院的职工医院）。

十九、社会医疗保险：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保障

项目和公费医疗。

二十、符合条件的转保客户，转保至我司任我学产品，可享

受转保优惠，本转续保优惠政策仅对 i 云保（保通）代理人的

客户有效。



二十一、转保客户转保资格须知：

（一）在购买本产品前，被保险人拥有含有疾病住院医疗保

险责任的学平险保单，并且该保单处于保险期间，适用于本转续

保优惠政策。

（二）拥有符合上述要求保单的被保险人，若在原保单到期

前 30 天（含）转投保亚太任我学产品，在被保险人符合保险人

健康告知要求的前提下，保险人允许被保险人投保，并且按续保

无等待期处理，但保险人不承担原保单保险期间内的未了保险责

任，不承担已经发生的延续到本年度的疾病住院医疗责任，并且

不承担既往症。

（三）如被保险人原保单不含有特定传染病医疗责任，则转

投保亚太任我学产品时，特定传染病医疗责任需计算等待期。

（四）拥有符合上述要求保单的被保险人，转投保亚太任我

学产品的，任我学保单生效日期为原保单保险止期次日零时。

二十二、转保客户等待期须知：符合条件的转保客户无等待

期，但不承担既往症。

二十三、转保客户既往症须知：我司仅承保在我司保单有效

期内出现症状且确诊的疾病或保险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在我司保

单生效前已经出现的症状、罹患疾病或发生意外事故（包括且不

限于检查结果异常等情况），我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十四、转保客户理赔须知：符合条件的转保客户理赔时必

须提供符合要求的保单，才可享受转保政策优惠，无法提供符合



要求的保单时，将正常计算等待期。

二十五、条款：投保前，请您仔细阅读《亚太财产保险有限

公 司 学 生 幼 儿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条 款 》 （ 注 册 号 ：

C00003832312022040742153）、《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学

生 意 外 门 （ 急 ） 诊 医 疗 保 险 条 款 》 （ 注 册 号 ：

C00003832522022072911403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

法 定 传 染 病 保 险 （ B 款 ） 条 款 》 （ 注 册 号 ：

C00003831922021032429352）、《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疾

病身故保险条款》（注册号：C00003831922021121719553），《亚

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学生住院医疗保险条款》（注册号：

C00003832522022072911343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

学生重大疾病保险条款》（注册号：C00003832522022072911373），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住院津贴保险条款》（注册号：

C00003832522022061800353），您了解、同意并确认上述条款内

容，尤其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权利及义

务、免赔额或者免赔率的计算、责任限额、比例赔付或者比例给

付、退保相关约定、产品期限等内容。作为投保人，您确认对于

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购买本保险即表示投保人同意接受本保

险相关条款及投保须知的全部内容。

二十六、费率：详见《费率表》。

二十七、投保：请您根据投保页面的介绍认真仔细阅读并完

全理解投保页面展 示的全部内容，根据提示填写健康告知及投、



被保险人个人信息并选择相应的保险计划，核保通过后，投保人

一次性缴纳保险费后，保险合同成立。

二十八、承保：核保通过且保费支付成功后，通过短信和邮

件方式为您发送承保成功通知。

二十九、退保/批改：本保险生效前，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

同，自保险人接到投保人申请后， 本合同的效力终止，并全额

退还保费。本保险生效后，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自保险人接

到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日次日零时起，本合同的效力终止，保

险人收到证明文件和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退还未满期净保险费。

未满期净保险费=保险费*（保单已过去天数/保险期间天数）

*75%；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若本合同发生保险金给

付未满期净保险费为零。

三十、理赔：被保险人出险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应

尽快拨打全国客服专线 95506 进行报案，根据指示提交理赔资

料，保险人将审核案件并对于属于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的进行理

赔金支付，经审核符合理赔条件的，理赔款将打入被保险人本人

或受益人名下的指定银行卡账户、退保金将直接退回投保人的交

费账户。

三十一、续保：本保险为不保证续保产品，在保险公司未停

售本产品且被保险人符合连续投保条件的前提下，可连续投保本

计划。连续投保时请以最新页面展示的保险计划为准，连续投保

的保单可免除疾病观察期。



三十二、保单：本保险为您提供电子保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

电子保单和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保单承保后，电子保单

会发送到您预留的电子邮箱。您可通过亚太财险保单详细信息查

询网站：www.apiins.com 对保单进行查询验真。本保险产品为

您提供电子发票，电子发票是以电子方式存储的收付款凭证，其

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税务机关监制的纸质发

票相同。如您需要纸质保险单证、发票，保险人将为您邮寄，快

递费用需要您到付。

三十三、发票：本保险为您提供电子发票，电子发票是以电

子方式存储的收付款凭证，其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

定等与税务机关监制的纸质发票相同。

三十四、如实告知义务：在本保险的投保过程中，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您应履行相应的如实告知义

务，具体如下：

（一）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

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二）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

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

率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三）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对于合

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四）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

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公司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

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但退还保险费；

三十五、信息安全：根据现行的关于个人信息、数据及隐私

保护的法律法规，我们采取了充分的技术手段和制度管理，保护

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信息、数据和隐私不受到非法的泄露或披露

给未获授权的第三方。此外我们还对交互数据采用私钥加密和异

常自动报警提示，防止交易数据等信息被截 取、篡改，确保交

易安全性。

三十六、 请您了解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最近季度的偿付

能力信息，该信息可以作为您决定是否投保的参考信息，您可进

入亚太财险官方网站 www.apiins.com 查询


